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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内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，提

高机关工作效率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

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5〕31 号）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 

（一）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拟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名

义印发的文件，须在会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印发；有重大修改

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印发。由我局负责牵头起草

的文件，承办司局要根据会议精神对拟印发的文件抓紧修改、会

签、审核、报批，须在会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修改、

会签后的文件报国务院。有特别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

会议结束后 6 个工作日内会签上报。 

（二）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拟以国家税务总局名义印发或

联合印发的文件，须在会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印发；有重大修

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印发。以国家税务总局名

义印发或联合印发的文件，须符合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重要敏

感事项在文件印发前应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，凡与国务院决策

部署和总体要求不一致的不得印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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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拟印发文件，只需作文字修

改的，会签须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

会签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会签部门未按时限会签的，视为无

不同意见。会签时有关部门如有不同意见，文件牵头起草部门应

在文件及文件起草说明中明确提出处理意见，一并报批。其他文

件在部门间的会签时间，原则上也按此执行。 

（四）以国家税务总局名义印发或我局牵头起草联合印发的可以

公开的文件，要于印发当日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公开，承办司

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同步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。 

二、关于国家税务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 

（一）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会议、局务会议、局长办公会议、局领

导专题会议（以下简称总局会议）讨论通过的文件，须在会议结

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印发；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10 个

工作日内印发。相关司局要根据会议精神抓紧修改、会签、审核、

报批，文件牵头起草司局须在会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

修改、会签后的文件上报，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6

个工作日内会签上报。 

（二）对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拟印发文件，只需作文字修改的，

司局间会签须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

会签须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会签司局未按时限会签的，视为无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74


